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病患者治疗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疾控局、卫生健康委，市直各医疗卫生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工作的通知》（豫疾控卫免〔2024〕13号）要求，加强我市重点地方病患者的管理和治疗，确保地方病患者诊疗科学规范，巩固提升地方病防治成果，现就规范我市地方病患者管理与治疗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管理
各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控主管部门要加强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积极会同民政、医保等部门，建立健全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长效工作机制。要成立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和技术指导小组，负责拟定患者治疗方案细则、对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处理、对定点医院进行评估、技术指导与质量控制、开展技术培训等工作。要将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与推进乡村振兴紧密结合，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合力，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按规定落实基本生活救助政策。要加强氟骨症治疗管理政策宣传，让群众和患者了解政策和办事流程。各级疾控机构要加强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
二、规范工作流程
（一）规范筛查诊断。县级疾控机构按照河南省重点地方病监测相关工作方案和专项工作要求，每年组织开展氟骨症、克汀病和Ⅱ度甲状腺肿监测筛查，对新发现的可疑患者交由县级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和技术指导小组进行初步诊断，经市级汇总复核，于每年9月30日前报省级指导组，由省级最终确认后纳入地方病患者管理和治疗。针对已消除或控制病区新发现的可疑病例，需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在1个月内予以确诊或排除。
[bookmark: _GoBack]（二）规范治疗服务。市、县要按照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方便群众、管理规范的原则，分别设立定点医院。指定南阳市中心医院为市级定点医院。定点医院要根据辖区地方病种类成立专项救治小组，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对已确诊的氟骨症患者，定点医院按照《地方性骨症治疗方案(试行)》，依据“知情同意、应治尽治，药物为主，方便群众”原则，规范开展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档案管理等工作，根据治疗情况随时更新完善诊疗记录，并每年评估治疗效果(评估办法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和治疗管理办法的通知》)。患者的治疗补助经费由县级疾控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按标准统一拨付至定点医院或患者本人。针对重症或复杂病例，在患者自愿前提下，可转诊至市、省级定点医院。定点医院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并严格保管患者病案资料和费用清单等内容以备查验。
（三）规范基层管理。承担地方病防治工作项目任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配备接受过地方病管理培训的专(兼)职人员，根据《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对已确诊的地方病患者开展管理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建档立卡、随访评估、健康体检、干预与管理和个体化健康教育，每年至少随访1次，健康检查1次(可与随访相结合)，更新完善档案至少1次，并填报《地方病患者管理信息表》(详见《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协助有转诊指征或需求的患者转诊到定点医院。新确诊病例纳入本地服务管理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主动对接，一个月内完成建档和初次随访。地方病患者管理率要达到100%，规范管理率不低于90%(计算方法详见《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控机构等机构的地方病患者管理经费从当年度地方药防治经费中列支。鼓励各地探索将重点地方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中医药服务项目等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检测项目和服务流程，推广适应于骨关节病、心脏病等中医康复技术，指导规范用药，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缓解患者痛苦。
(四)做好信息管理。定点医院要加强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紧密街接，对出院患者要细化医嘱，制定科学的跟踪管理力案，确定随访复查时间，交由患者本人和属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管理。对于需要转诊的严重地方病患者，应经定点医院进行逐级转诊，转诊时应当明确书面告知上级定点医院该患者为地方病专项救治患者，确保患者诊疗、管理等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及时，确保“人账一致”，严禁数据统计造假。各诊疗管理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和上报患者信息，按要求进行网络报告。县级疾控中心要及时完成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分析，并每年将病例治疗情况逐级上报省疾控中心。病区县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
(五)加强健康教育。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疾控机构、定点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地方病防治健康教育融入就诊和随访环节，普及地方病管理与治疗支持政策和健康知识，指导群众科学选盐、饮水，减少危害因素接触，促进患者认识疾病病因和康复技术，提升治疗依从性，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三、完善制度保障
(一)强化队伍建设。南阳市疾控局要加强市级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和技术指导组日常管理，定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各地要根据病区和病情程度安排专人负责地方病治疗管理工作。县级疾控中心至少安排1名专职人员负贵，定点医院组建2-3人的专项教治小组，各专业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每年至少接受一次专业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诊疗服务、健康体检、社区管理和健康教育等。新进人员经过培训后方可履职。
(二)加强资全管理。地方病防治经赛属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保障范畴，各地要严格落实《河南省基本会共卫生服务朴助资金管理办法》(豫财社〔2023]20号)工作经费管理要求，切实加强经费的管理和监督，做到专数专用，严禁挤占和挪用，杜绝不及时拨付和不合理使用，确保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三)抓实绩救评结。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疾控部门要建立落实地方病防治的评估机制，通过明查暗访等形式每年对疾控机构、定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并予以绩效奖惩。评估内容包括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任务落实、能力提升、资金管理、信息管理等。针对发现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督导，对问题持续不整改的地区和单位进行通报，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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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阳市地方病患者治疗管理和技术指导组

	一、碘相关疾病组

	组  长
	：
	徐  娜
	南阳市中心医院

	副组长
	：
	闫  静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  员
	：
	吕  迅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  旭
	南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赵  惠
	西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润泽
	镇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倩
	淅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  雷
	社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  显
	唐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立业
	桐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晓雄
	邓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贾荣范
	示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地方性氟中毒组

	组  长
	：
	张长城
	南阳市中心医院

	副组长
	：
	闫向阳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  员
	：
	王  卓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绍华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文付
	宛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宛秋
	卧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洪  洋
	方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苗  军
	内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来  君
	新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地方病检验组

	组  长
	：
	谢文涛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组长
	：
	段  磊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  员
	：
	郭  苗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攀朝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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